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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北新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权质押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
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本公司近日接到公司第二大股东新疆中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新中基
"

）

通知
，

新中
基将其持有的本公司限售流通股

900

万股
（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4.75%

）

质押给孟祥龙
；

将其持有的
本公司限售流通股

900

万股
（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4.75%

）

质押给陈庆明
。

新中基已于
2010

年
9

月
20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股权质押登记手续
，

质押登记日为
2010

年
9

月
20

日
。

根据新中基与孟祥龙
、

陈庆明签订的借款合同约定
，

还款日为
2010

年
11

月
30

日
，

具体解除质押时间以新中基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解除质押登记
为止

。

截至目前
，

中基实业持有本公司限售流通股
2811.60

万股
，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14.84%

。

目前中
基实业累计质押其持有的本公司限售流通股

1800

万股
，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9.5%

。

特此公告
。

新疆北新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九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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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金洲管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网下配售股票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

１

、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６７０

万股
；

２

、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８

日
。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０

］

７８７

号文核准
，

浙江金洲管道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配售
（

以下简称
“

网下配售
”）

与网上资金申
购定价发行

（

以下简称
“

网上发行
”）

相结合的方式
，

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３３５０

万股
，

每股面值
１．００

元
，

发行价格
２２．００

元
／

股
，

其中网下配售
６７０

万股
，

网上发行
２６８０

万股
。

网下配售结果公告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５

日刊登在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

证券日报
》

和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上
。

根据
《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

的有关规定
，

网下配售的股票自网上发行的股票在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即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６

日起锁定三个月后方可上市流通
。

现锁定期将满
，

该部分股票将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８

日起开始上市流通
。

本次网下配售发行的
６７０

万股股票上市流通后
，

本公司股本结构变动如下
：

（

单位
：

股
）

股份类型 股份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增加 减少

一、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１０６

，

７００

，

０００

—

６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

、网下配售股份

６

，

７００

，

０００

—

６

，

７００

，

０００

—

２

、

ＩＰＯ

发行前限售股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 —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２６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６

，

７００

，

０００

—

３３

，

５００

，

０００

三、股份总数

１３３

，

５００

，

０００

— —

１３３

，

５００

，

０００

特此公告
。

浙江金洲管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８ 日

证券代码：００２４７８ 证券简称：常宝股份 公告编号：临２０１０－００４

江苏常宝钢管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江苏常宝钢管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由董事长召集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０

日以专人送达
、

传真或电子邮件等形式发出会议通知
，

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５

日
９

：

００

在
公司会议室召开

，

本次会议应参加董事
９

人
，

实际参加董事
９

人
。

本次董事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会议由董事长曹坚先生主持
，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
，

做出如下决议
：

一
、

以同意
：

９

票
；

反对
：

０

票
；

弃权
：

０

票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控股子公司常宝精特对外投资设立子公司
的议案

》

公司控股子公司常州常宝精特钢管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常宝精特
”）

出资设立常州常宝精特能源管
材有限责任公司

，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０

万元
，

常宝精特以现金出资
１００００

万元
，

占注册资本的
１００％

。

本次对外投资设立常州常宝精特能源管材有限责任公司
，

为投资建设高附加值高压锅炉管生产线
，

满足市场对高端高压锅炉管的需求缺口
，

实现同类进口产品的替代
，

优化公司产品结构
。

一期工程拟建设
超长高压锅炉管生产线项目

。

二
、

以同意
：

９

票
；

反对
：

０

票
；

弃权
：

０

票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１

日止
，

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投资额为人民币
１１

，

２７５．５４

万元
，

项目的具体投入情况如下
：

土地款人民币
７２

，

０６０

，

４８０．００

元
，

设备购置人民币
４０

，

６９４

，

９６６．５２

元
。

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人民币
１１

，

２７５．５４

万元
。

本次募集资金置换
，

有
助于降低公司财务费用

、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

未改变募集资金用途
、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
行

，

符合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

第六章
“

募集资金管理
”

的相关规定
。

公司的独立董事认为本次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行为符合公司发展利益需要
，

预先投入数额
经过专业会计师专项审核

，

并经由董事会
、

监事会审议通过
，

内容及程序均符合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
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

等相关规定
，

同意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１１

，

２７５．５４

万元
。

特此公告
江苏常宝钢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年九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００２４７８ 证券简称：常宝股份 公告编号：临２０１０－００３

江苏常宝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监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５

日
０９

时在公司会议室举
行

。

本次会议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０

日以专人送达的形式通知全体监事
。

全体监事共
３

名出席了本次会议
。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韩巧林先生主持
。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

一
、

以同意
：

３

票
；

反对
：

０

票
；

弃权
：

０

票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１

日
，

公司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１１

，

２７５．５４

万元
，

其中
：

土地款人民币
７２

，

０６０

，

４８０．００

元
设备购置人民币

４０

，

６９４

，

９６６．５２

元
上述预先投入资金事项已经经过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核

，

并出具了
《

关于江苏常
宝钢管股份有限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鉴证报告

》。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募集资金置换
，

有助于降低公司财务费用
、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

未改变募集资金
用途

、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
，

符合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

第六章
“

募集资金管理
”

的相关规定
，

监事会同意以本次募集资金
１１

，

２７５．５４

万元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

特此公告
。

江苏常宝钢管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年九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００２４７８ 证券简称：常宝股份 公告编号：临２０１０－００５

江苏常宝钢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江苏常宝钢管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０

］

１１３８

号文核准
，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８

日首次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６

，

９５０

万股
，

每股发行
价格人民币

１６．７８

元
，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１

，

１６６

，

２１０

，

０Ｏ０．００

元
，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３

日收到承
销商中国建银投资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汇缴的各社会公众普通股

Ａ

股股东认购款扣除承销保荐费用人民
币

５６

，

０００

，

Ｏ００．００

元后的募集资金合计人民币
１

，

１１０

，

２１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

已存入本公司开设在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行的人民币账户

（

账号
：

３２００１６２８６３６０５９１０８６６６

）

１

，

１１０

，

２１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

另扣除审计
验资

、

律师及信息披露等发行费用
５

，

７９９

，

４００．００

后
，

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
币

１

，

１０４

，

４１０

，

６００．００

元
。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验证
，

并出具苏公
Ｗ

［

２０１０

］

Ｂ０９０

号
《

验资报告
》。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使用
，

根据
《

深圳证交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

等有关规定
，

公司
已在下表所列银行开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

以下简称
“

专户
”），

专户开立的具体情况如下
：

开户银行 账号 专户用途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行

３２００１６２８６３６０５９１０８６６６

募集资金存储

公司已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行
（

以下简称
“

募集资金存放机构
”）

以及保荐机构中国
建银投资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投证券
”

或
“

保荐机构
”）

签订了
《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

主要
条款如下

：

一
、

公司已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

以下简称
“

专户
”），

账号
为

３２００１６２８６３６０５９１０８６６６

，

公司本次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１

，

１６６

，

２１０

，

０Ｏ０．００

元
，

扣除发
行费用人民币

６１

，

７９９

，

４００．００

元
，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１

，

１０４

，

４１０

，

６００．００

元
。

经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
务所有限公司审验

（

苏公
Ｗ

［

２０１０

］

Ｂ０９０

号
《

验资报告
》），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９

日
，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常州分行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到账的募集资金金额为人民币

１

，

１１０

，

２１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

该专户仅用于公
司

ＥＲＷ６６０

焊管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以及部分超募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

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

ＥＲＷ６６０

焊管项目项目使用募集资金
７７３

，

８１６

，

０００．００

元
）。

二
、

公司及募集资金存放机构应当共同遵守
《

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
》、《

支付结算办法
》、《

人民币银
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

》

等法律
、

法规
、

规章
。

三
、

中投证券作为公司的保荐机构
，

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公司募集
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

中投证券应当依据
《

深圳证交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

以及公司制
订的

《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

履行其督导职责
，

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
、

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

公司和
开户银行应当配合中投证券的调查与查询

。

中投证券每季度对公司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
存储情况

。

四
、

公司授权中投证券的保荐代表人倪霆
、

葛绍政可以随时到募集资金存放机构查询
、

复印公司专户
的资料

；

募集资金存放机构应当及时
、

准确
、

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

保荐代表人向募集资金存放机构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

保荐机构
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募集资金存放机构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
位介绍信

。

五
、

募集资金存放机构按月
（

每月
２０

日前
，

遇节假日顺延
）

向公司出具对账单
，

并抄送保荐机构
。

募集
资金存放机构应当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六
、

公司一次或
１２

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１

，

０００

万元的
，

公司及募集资金存放机构
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保荐机构

，

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

七
、

保荐机构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

保荐机构更换保荐代表人的
，

应当将相关证
明文件书面通知募集资金存放机构

，

同时按本协议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

更换
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

八
、

募集资金存放机构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保荐机构出具对账单或向保荐机构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
况

，

以及存在未配合保荐机构调查专户情形的
，

公司或者保荐机构可以要求公司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
销募集资金专户

。

九
、

协议自各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
，

至专户资金全部支
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或保荐机构督导期结束后失效

。

特此公告
。

江苏常宝钢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九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００２４７８ 证券简称：常宝股份 公告编号：临２０１０－００１

江苏常宝钢管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提示
：

投资主体
：

控股子公司
———

常州常宝精特钢管有限公司
投资标的名称

：

常州常宝精特能源管材有限责任公司
（

待核准
）

投资金额和比例
：

常州常宝精特能源管材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００００

万元
，

由常州常
宝精特钢管有限公司全额出资

，

占注册资本的
１００％

。

一
、

对外投资概述
经江苏常宝钢管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常宝股份
”

或
“

公司
”）

董事会及常州常宝精特钢管有限
公司

（

以下简称
“

常宝精特
”）

董事会审议通过
，

由常宝精特出资设立常州常宝精特能源管材有限责任公
司

，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０

万元
，

常宝精特以现金出资
１００００

万元
，

占注册资本的
１００％

。

本次投资总额在
《

江苏常宝钢管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对公司董事会的授权权限内
，

符合
《

深圳证券
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

的规定
，

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
交易

。

二
、

投资主体的基本情况
出资方

：

常州常宝精特钢管有限公司
住所

：

常州市延陵东路
５５８

号
注册资本

：

３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

曹坚
经营范围

：

从事新型合金材料
、

钢管的生产加工
，

销售自产产品
；

从事新型合金材料
、

钢管及其原材料
的进出口业务及国内批发业务

。

三
、

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１

、

投资标的
：

常州常宝精特能源管材有限责任公司
２

、

出资情况
：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０

万元
，

常宝精特以现金出资
１００００

万元
，

占注册资本的
１００％

。

３

、

主要经营业务
：

高温合金管材的生产
、

销售
四

、

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外投资设立常州常宝精特能源管材有限责任公司

，

为投资建设高附加值高压锅炉管生产线
，

满足市场对高端高压锅炉管的需求
，

实现同类进口产品的替代
，

优化公司产品结构
。

一期工程拟建设超长
高压锅炉管生产线项目

，

设计产能
４．８

万吨
，

预计建设期为一年
。

该项目投产后
，

将进一步巩固公司在行
业内的领先地位

，

提高公司的盈利水平
。

五
、

备查文件
１

、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

江苏常宝钢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年九月二十八日

股票代码：００２４７８ 股票简称：常宝股份 公告编号：临２０１０－００２

江苏常宝钢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本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

同意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１１

，

２７５．５４

万元
。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

一
、

公司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０

］

１１３８

号文
《

关于核准江苏常宝钢管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

核准
，

江苏常宝钢管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

（

Ａ

股
）

６９５０．００

万股
，

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
，

每股发行价为人民币
１６．７８

元
，

募集资金总额为
１

，

１６６

，

２１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

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６１

，

７９９

，

４００．００

元
，

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１

，

１０４

，

４１０

，

６００．００

元
。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由江苏公正天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验
，

并出具苏公
Ｗ

［

２０１０

］

Ｂ０９０

号
《

验资报告
》。

二
、

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专项审核情况
为保障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顺利进行

，

公司已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

江苏公证
天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情况进行了核验

，

并出具了苏公
Ｗ

（

２０１０

）

Ｅ１２４２

号
《

关于江苏常宝钢管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鉴证
报告

》。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１

日止
，

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投资额为人民币
１１

，

２７５ ．５４

万元
，

项目的具体投入情况如下
：

土地款人民币
７２

，

０６０

，

４８０．００

元
，

设备购置人民币
４０

，

６９４

，

９６６．５２

元
。

三
、

具体置换方案
公司以本次募集资金

１１

，

２７５．５４

万元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

公司本次募
集资金置换的时间距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

６

个月
，

符合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

”

第六章
“

募集资金管理
”

的相关规定
。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置换行为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

，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
，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
、

损害股东
利益的情况

。

四
、

公司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
自筹资金的议案

》，

认为公司本次募集资金置换
，

有助于降低公司财务费用
、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

未改变募
集资金用途

、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
，

符合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

”

第六章
“

募集资金管理
”

的相关规定
，

董事会同意以本次募集资金
１１

，

２７５．５４

万元置换预先已投入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

五
、

公司监事会意见
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
资金的议案

》，

认为公司本次募集资金置换
，

有助于降低公司财务费用
、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

未改变募集资
金用途

、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
，

符合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

”

第六章
“

募集资金管理
”

的相关规定
，

监事会同意以本次募集资金
１１

，

２７５．５４

万元置换预先已投入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

六
、

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在审议相关材料后认为

，

公司本次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行为符合公司发展利
益需要

，

预先投入数额经过专业会计师专项审核
，

并经由董事会
、

监事会审议通过
，

内容及程序均符合
《

深
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

等相关规定
。

因此同意公司以本次募集资金置换已预
先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

１１

，

２７５．５４

万元
。

七
、

保荐机构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中国建银投资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及保荐代表人对本次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

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
，

经核查后出具了
《

中国建银投资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江苏常宝钢管股份有限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事项的核查意见

》，

并发表
意见如下

：

常宝股份本次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事项已经注册会计师审核
并出具专项报告

，

并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

监事会和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
，

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
序

；

该事项符合招股说明书对募集资金投向的承诺
，

以及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

”

等有关规定
，

中投证券同意常宝股份本次募集资金置换的行为
。

八
、

备查文件
１

、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２

、

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３

、

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４

、

保荐机构发表的
《

中国建银投资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江苏常宝钢管股份有限公司以募集资金置
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事项的核查意见

》

５

、

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发表的
Ｗ

（

２０１０

）

Ｅ１２４２

号
《

关于江苏常宝钢管股份有限公司
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鉴证报告

》

特此公告
。

江苏常宝钢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九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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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江海电容器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省通州市平潮通扬南路７９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

第一节 重要声明与提示

南通江海电容器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江海股份
”、“

发行人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

及全体董
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上市公告书的真实性
、

准确性
、

完整性
，

承诺上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

深圳证券交易所
、

其他政府机关对本公司股票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见
，

均不表明对本公司的任何
保证

。

本公司已承诺在股票上市后三个月内按照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块上市公司特别规定
》

的
要求修改公司章程

，

并在章程中载明
：

公司股票被终止上市后
，

公司股票进入代办股份转让系统继续交
易

；

公司不得修改公司章程中的前项规定
。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
，

凡本上市公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容
，

请投资者查阅刊载于巨潮网站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的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全文
。

本次发行前
，

公司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如下
：

（

１

）

发行人法人股东亿威投资有限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方铿先生分别承诺
：

在公司股票上市之日
起三十六个月内

，

不会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
，

也不要求公司回购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

（

２

）

发行人自然人股东朱祥
、

陈卫东
、

陆军
、

邵国柱
、

顾洪钟
、

顾义明
、

徐永华
、

王军
、

王汉明
、

丁继华
、

邱枫
、

朱亮靓
、

宋国华
、

邵美娟
、

韩永飞
、

言骅
、

朱益辉
、

李平
、

徐志友
、

丰骏
、

姚建军
、

刘兴华
、

金俊
、

顾宇
红

、

钱波生
、

陆亚平
、

金育炎
、

李美云
、

朱烨梅
、

蒋志德
、

印险峰
、

楼小俊
、

李三华
、

葛建华
、

朱祥
＊

、

赵建保
、

刘华
、

彭美霞
、

何霄云
、

姜汉兵
、

金楠
、

朱军
、

钱友兵
、

孙效裕
、

金恒
、

丁晓锋
、

张红卫分别承诺
：

在公司股票
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

不会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
，

也不要求公司回购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
司股份

。

（

３

）

担任本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股东陈卫东
、

陆军
、

邵国柱
、

顾洪钟
、

顾义明
、

徐永
华

、

王军
、

王汉明
、

丁继华
、

宋国华
、

邵美娟分别承诺
：

除上述锁定期外
，

本人在担任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
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

本人从公司离职后半年内
，

不转
让本人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

在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本公司
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本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５０％

。

如无特别说明
，

本上市公告书中的简称或名词的释义与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的
相同

。

第二节 股票上市情况

一
、

公司股票发行上市审批情况
本上市公告书是根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上市管理办法

》

和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

２００８

年修订
）

等有关规定
，

并按照
《

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公告书内容与格式指引

》（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修订
）

而编制
，

旨在向投资者提供有关江海股份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的基本情况

。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
“

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０

］

１２２９

号
”

文
《

关于核准南通江海电容器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

核准本公司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不超过
４

，

０００

万股
。

首次公开发行
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询价配售

（

以下简称
“

网下配售
”）

与网上资金申购定价发行
（

以下简称
“

网上发
行

”）

相结合的方式
，

其中
：

网下配售
８００

万股
，

网上定价发行为
３

，

２００

万股
。

发行价格为
２０．５０

元
／

股
。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
《

关于南通江海电容器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上市的通知
》（

深证上
［

２０１０

］

３１８

号
）

同意
，

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

股票简称
“

江海股份
”，

股
票代码

“

００２４８４

”；

其中首次公开发行中网上定价发行的
３

，

２００

万股股票将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９

日起上市交易
。

本公司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
、

招股说明书全文及相关备查文件可以在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

查询
。

本公司招股意向书及招股说明书的披露距今不足一个月
，

故与其重复的内容不再重述
，

敬请投资者查阅上述内容
。

二
、

公司股票上市概况
１

、

上市地点
：

深圳证券交易所
２

、

上市时间
：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９

日
３

、

股票简称
：

江海股份
４

、

股票代码
：

００２４８４

５

、

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
：

１６

，

０００

万股
６

、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的股份
：

４

，

０００

万股
７

、

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期限
根据

《

公司法
》

的有关规定
，

公司公开发行股份前已发行的股份
，

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
易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

。

８

、

发行前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
（

详见
“

第一节重要声明与提示
”）。

９

、

本次上市股份的其他锁定安排
：

本次公开发行中配售对象参与网下配售获配的股票自本次网上
发行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锁定三个月

。

１０

、

本次上市的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的股份
：

本次公开发行中网上发行的
３

，

２００

万股股份无流通
限制及锁定安排

。

１１

、

公司股份可上市交易时间表
项目 数量

（

万股
）

占首次公开发行
后总股本比例

可上市交易时间
（

非
交易日顺延

）

亿威投资有限公司
６

，

０００ ３７．５０％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９

日
朱祥

２

，

５２０ １５．７５％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９

日
陈卫东

４８０ ３．００％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９

日
陆军

３６０ ２．２５％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９

日
邵国柱

２４０ １．５０％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９

日
顾洪钟

２１０ １．３１％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９

日
王军

１８０ １．１３％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９

日
顾义明

１８０ １．１３％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９

日
徐永华

１８０ １．１３％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９

日
王汉明

１２０ ０．７５％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９

日
丁继华

９０ ０．５６％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９

日
韩永飞

９０ ０．５６％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９

日
言骅

６０ ０．３８％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９

日
朱益辉

６０ ０．３８％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９

日
李平

６０ ０．３８％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９

日
徐志友

６０ ０．３８％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９

日
丰骏

６０ ０．３８％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９

日
姚建军

６０ ０．３８％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９

日
刘兴华

６０ ０．３８％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９

日
金俊

６０ ０．３８％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９

日
邱枫

４５ ０．２８％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９

日
朱亮靓

４５ ０．２８％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９

日
顾宇红

３０ ０．１９％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９

日
钱波生

３０ ０．１９％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９

日
陆亚平

３０ ０．１９％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９

日
金育炎

３０ ０．１９％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９

日

一
、

首次公开
发行前已发行
的股份

宋国华
３０ ０．１９％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９

日
李美云

３０ ０．１９％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９

日
朱烨梅

３０ ０．１９％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９

日
邵美娟

３０ ０．１９％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９

日
蒋志德

３０ ０．１９％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９

日
印险峰

３０ ０．１９％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９

日
楼小俊

３０ ０．１９％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９

日
李三华

３０ ０．１９％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９

日
葛建华

３０ ０．１９％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９

日
朱祥

３０ ０．１９％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９

日
赵建保

３０ ０．１９％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９

日
刘华

３０ ０．１９％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９

日
彭美霞

３０ ０．１９％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９

日
何霄云

３０ ０．１９％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９

日
姜汉兵

３０ ０．１９％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９

日
金楠

３０ ０．１９％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９

日
朱军

３０ ０．１９％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９

日
钱友兵

３０ ０．１９％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９

日
孙效裕

３０ ０．１９％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９

日
张红卫

３０ ０．１９％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９

日
金恒

３０ ０．１９％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９

日
丁晓锋

３０ ０．１９％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９

日
小计

１２

，

０００ ７５．００％

二
、

首次公开
发行的股份

网下询价发行的股份
８００ ５．００％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网上定价发行的股份

３

，

２００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９

日
小计

４

，

０００ ２５．００％

合计
１６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一
、

首次公开
发行前已发行
的股份

１２

、

股票登记机构
：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１３

、

上市保荐机构
：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节 发行人、股东和实际控制情况

一
、

发行人的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

：

南通江海电容器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

Ｎａｎｔｏｎｇ Ｊｉａｎｇｈａｉ Ｃａｐａｃｉｔｏｒ Ｃｏ．

，

Ｌｔｄ．

注册资本
：

１２

，

０００

万元
（

本次发行前
）

１６

，

０００

万元
（

本次发行后
）

法定代表人
：

陈卫东
住所

：

江苏省通州市平潮通扬南路
７９

号
经营范围

：

生产加工电容器及其材料
、

配件
、

电容器设备
、

仪器
、

仪表及配件
；

销售自产产品并提供
相关的售后服务

。

主营业务
：

电容器及其材料
、

配件的研发
、

生产和销售
所属行业

：

Ｃ５１

电子元器件制造业
电话

：

０５１３－８６５７１３５０

传真
：

０５１３－８６５７１８１２

公司网址
：

ｗｗｗ．ｊｉａｎｇｈａｉ．ｃｏｍ

电子邮箱
：

ｉｎｆｏ＠ｊｉａｎｇｈａｉ．ｃｏｍ

董事会秘书
：

王汉明
二

、

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持有公司的股票情况
序
号 姓名 职务 任期

持股情况
直接持股

（

万
股

）

间接持股
（

万股
）

１

陈卫东 董事长
２００８．７．１８－２０１１．７．１７ ４８０ ０

２

方铿 副董事长
２００８．７．１８－２０１１．７．１７ ０ ２

，

１１１．４０

３

陆军 董事
／

总裁
２００８．７．１８－２０１１．７．１７ ３６０ ０

４

李国伟 董事
２００８．７．１８－２０１１．７．１７ ０ ２

，

０２８．６０

５

梁子权 董事
２００８．７．１８－２０１１．７．１７ ０ ０

６

邵国柱 董事
／

高级副总裁
２００８．７．１８－２０１１．７．１７ ２４０ ０

７

成志明 独立董事
２００８．７．１８－２０１１．７．１７ ０ ０

８

林素芬 独立董事
２００８．７．１８－２０１１．７．１７ ０ ０

９

秦霞 独立董事
２００８．７．１８－２０１１．７．１７ ０ ０

１０

宋国华 监事会主席
２００８．７．１８－２０１１．７．１７ ３０ ０

１１

邵美娟 监事
２００８．７．１８－２０１１．７．１７ ３０ ０

１２

蔡志忠 监事
２００８．７．１８－２０１１．７．１７ ０ ０

１３

顾洪钟 副总裁
２００８．７．１８－２０１１．７．１７ ２１０ ０

１４

徐永华 副总裁
２００８．７．１８－２０１１．７．１７ １８０ ０

１５

顾义明 副总裁
２００８．７．１８－２０１１．７．１７ １８０ ０

１６

王军 副总裁
／

财务负责人
２００８．７．１８－２０１１．７．１７ １８０ ０

１７

王汉明 董事会秘书
２００８．７．１８－２０１１．７．１７ １２０ ０

１８

丁继华 总工程师
２００８．７．１８－２０１１．７．１７ ９０ ０

三
、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
（

一
）

亿威投资有限公司
亿威投资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香港亿威
”）

持有公司
６

，

０００

万股股份
，

占本次发行前总股本的
５０％

。

香港亿威成立于
２００５

年
８

月
５

日
，

目前持有编号为
［

９８７８４８

］

的
《

公司注册证书
》，

住所为香港葵涌华星
街
２－６

号安达工业大厦七楼
，

法定股本为港币
１０

，

０００

元
，

每股面值港币
１

元
，

当中已发行股份数目为
１

股
，

已缴股款总额为港币
１

元
。

该公司已依据香港商业登记条例办理商业登记
，

商业登记证号码
：

３５９６１９４６－

０００－０８－０９－Ａ

。

主要资产为长期股权投资
，

主要从事投资业务
。

报表期间 总资产 净资产 净利润
２００８．４．１－２００９．３．３１ ２０

，

６７９．５４

万港元
１０

，

３６２．６２

万港元
２

，

３９６．９４

万港元
２００９．４．１－２０１０．３．３１ ２４

，

３７０．６９

万港元
１４

，

００１．３６

万港元
３

，

６３８．７４

万港元
上述财务数据经德勤

·

关黄陈方会计师行审计
。 （

香港会计年度为
４

月
１

日至
３

月
３１

日
）

根据中国委托公证人黄萃群于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２４

日公证的许林律师行于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出具的
《

法律意见书
》

和保荐人的核查
，

方铿先生实际控制香港亿威
。

方铿先生简介
：

香港永久性居民
，

１９３８

年出生
，

麻省理工化学工程硕士
。

现任本公司副董事长
、

香港
上市公司亿都

（

国际控股
）

有限公司主席
、

肇丰针织有限公司董事长
、

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
司非执行董事

、

永泰地产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
。

同时担任香港纺织业联会名誉会长
、

香港羊毛化纤
针织业厂商会名誉会长

、

香港纺织及成衣研发中心董事局主席及纺织业咨询委员会委员
。

方铿先生系
全国政协委员及江苏省政协常委

。

方铿先生先后获英女皇授予太平绅士及
ＣＢＥ

勋衔
，

并于
２００４

年获香港
特区政府颁授金紫荆星章

（

ＧＢＳ

）。

方铿先生于
２００２

年获香港工业总会选为杰出工业家
。

方铿先生还于
２００５

年获香港理工大学颁授荣誉工商管理博士学位
。

（

二
）

中方股东
全体

４７

名自然人股东
（

以下简称
“

中方股东
”）

合并持有股份
６

，

０００

万股
，

占本次发行前总股本的
５０％

。

中方股东基本情况如下表所示
：

名称 身份证号码 法定地址 股份数
（

万
股

）

朱祥
３２０１１４＊＊＊＊＊＊＊＊２１１４

南京市白下区苜蓿园大街
５９

号
２

幢
２

，

５２０

陈卫东
３２０６２４＊＊＊＊＊＊＊＊６０５２

南通市崇川区儒学楼
２

幢
４８０

陆军
３２０６２４＊＊＊＊＊＊＊＊６０１８

南通市崇川区晏园
１

幢
３６０

邵国柱
３２０６２４＊＊＊＊＊＊＊＊６０３６

南通市崇川区晏园
５

幢
２４０

顾洪钟
３２０６２４＊＊＊＊＊＊＊＊６０３４

通州市平潮镇通扬南路
７９

号
２１０

王军
３２０６２４＊＊＊＊＊＊＊＊６０５０

南通市崇川区翡翠花苑
１５

幢
１８０

顾义明
３２０６２４＊＊＊＊＊＊＊＊６０１７

南通市崇川区濠西园
１５

幢
１８０

徐永华
３２０６２４＊＊＊＊＊＊＊＊６０７４

南通市崇川区宝隆大厦
２

幢
１８０

王汉明
３２０６２４＊＊＊＊＊＊＊＊６０９４

南通市崇川区北园新村
３

号
１９

幢
１２０

丁继华
５１０１０２＊＊＊＊＊＊＊＊８４５６

南通市崇川区众和花园
７

幢
９０

韩永飞
３２０６２４＊＊＊＊＊＊＊＊６０３８

通州市平潮镇解放新村
６

幢
９０

言骅
３２０６１１＊＊＊＊＊＊＊＊３７１８

南通市崇川区学田苑
４５

幢
６０

朱益辉
３２０６２４＊＊＊＊＊＊＊＊６０３０

南通市崇川区濠滨别业
４

幢
６０

李平
３２０６０２＊＊＊＊＊＊＊＊００３２

通州市平潮镇胜利街
５５

号
６０

徐志友
３２０６２４＊＊＊＊＊＊＊＊６０７６

南通市崇川区锦江苑
４

幢
６０

丰骏
３２０６２４＊＊＊＊＊＊＊＊６０３１

南通市崇川区人民中路
７１

号
６０

姚建军
３２０６２４＊＊＊＊＊＊＊＊６０５７

通州市平潮镇江海新村三联大楼甲单元
６０

刘兴华
３２０６２４＊＊＊＊＊＊＊＊６０１３

南通市崇川区濠滨别业
３

幢
６０

金俊
３２０６２４＊＊＊＊＊＊＊＊６５７４

南通市崇川区东癉花园
５

幢
６０

邱枫
３２０６２４＊＊＊＊＊＊＊＊７２０２

南通市崇川区濠滨别业
４

幢
４５

朱亮靓
３２０６８３＊＊＊＊＊＊＊＊７１６５

上海市浦东新区羽山路
１００

弄
３２

号
４５

顾宇红
３２０６２４＊＊＊＊＊＊＊＊６１０Ｘ

南通市崇川区濠滨别业
４

幢
３０

钱波生
３２０６２４＊＊＊＊＊＊＊＊６０３Ｘ

南通市崇川区濠滨别业
１

幢
３０

陆亚平
３２０６２４＊＊＊＊＊＊＊＊６０９０

通州市平潮镇建设路
４６

号
３０

金育炎
３２０６２４＊＊＊＊＊＊＊＊６０７３

通州市平潮镇通扬南路
７９

号
３０

宋国华
３２０６２４＊＊＊＊＊＊＊＊６４３Ｘ

通州市平潮镇三港村十五组
１０２

号
３０

李美云
３２０６２４＊＊＊＊＊＊＊＊６０４０

通州市平潮镇通扬南路
７９

号
３０

朱烨梅
３２０６２４＊＊＊＊＊＊＊＊１２６２

通州市平潮镇车家桥新村
２７

号
３０

邵美娟
３２０６２４＊＊＊＊＊＊＊＊６０２６

南通市崇川区黎明花园
５

幢
３０

蒋志德
３２０６２４＊＊＊＊＊＊＊＊６０３１

通州市平潮镇通扬南路
７９

号
３０

印险峰
３２０６２４＊＊＊＊＊＊＊＊６０４６

南通市崇川区中南大厦
３０

楼小俊
３２０６２４＊＊＊＊＊＊＊＊６０５Ｘ

南通市崇川区莲花苑
１９

幢
３０

李三华
３２０６２４＊＊＊＊＊＊＊＊６０３３

南通市崇川区鸿运城市花苑
２０

幢
３０

葛建华
３２０６２４＊＊＊＊＊＊＊＊６０５３

通州市平潮镇胜利南村
２６

号
３０

朱祥
＊ ３２０６２３＊＊＊＊＊＊＊＊５６１８

南通市崇川区天馨花苑
３

幢
３０

赵建保
３２０６２４＊＊＊＊＊＊＊＊６０１３

南通市崇川区万象东园
４３

幢
３０

刘华
３２０６２４＊＊＊＊＊＊＊＊６０１０

通州市平潮镇平西村十一组
１３

号
３０

彭美霞
３２０６２４＊＊＊＊＊＊＊＊６０２０

南通市崇川区北濠山庄
１２

幢
３０

何霄云
３２０６２４＊＊＊＊＊＊＊＊６０３Ｘ

南通市崇川区瑞丰花园
２０

幢
３０

姜汉兵
３２１００２＊＊＊＊＊＊＊＊１８３８

通州市平潮镇通扬南路
７９

号
３０

金楠
３２０６２４＊＊＊＊＊＊＊＊６８５２

通州市平潮镇通扬南路
７９

号
３０

朱军
３２０６２４＊＊＊＊＊＊＊＊６８７０

南通市崇川区万象新路
７

幢
３０

钱友兵
３２０１０３＊＊＊＊＊＊＊＊２０７１

南通市丽景花苑
１

幢
３０

孙效裕
３３０１０６＊＊＊＊＊＊＊＊００７２

南通市崇川区华侨花苑
１２

幢
３０

张红卫
３２０６２４＊＊＊＊＊＊＊＊６０２０

南通市崇川区濠西园
１５

幢
３０

金恒
３２０６２４＊＊＊＊＊＊＊＊６８５６

南通市崇川区佳成花苑
３

幢
３０

丁晓锋
３２０６２４＊＊＊＊＊＊＊＊５１９９

南通市崇川区北濠桥东村
４１

幢
３０

注
：

全体自然人股东其中
４６

名自然人已授权公司股东
、

董事长陈卫东先生代为行使其持有公司股
份所享有的投票权

、

提案权
、

董事
、

独立董事
、

监事候选人的提名权
、

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权
；

朱祥
＊

与
发行人主要股东朱祥同名

，

加
“

＊

”

以示区分
。

（

三
）

公司共同控制情况
根据

《〈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
〉

第十二条
“

实际控制人没有发生变更
”

的理解和适用
—

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１

号
》

第三条的规定
，

公司由香港亿威和中方
４７

名自然人股东共同控制本公

司
。

共同控制具体情况以及股东的其他对外投资情况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７

日刊登的
《

南通江海电容器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

》

已披露
，

本上市公告书不再披露
。

四
、

公司前十名股东持有公司发行后股份情况
此次发行后

，

公司股东总数为
：

６３

，

７５３

户
。

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持有公司发行后股份情况如下
：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
（

万股
）

持股比例
１

亿威投资有限公司
６

，

０００ ３７．５０％

２

朱祥
２

，

５２０ １５．７５％

３

陈卫东
４８０ ３．００％

４

陆军
３６０ ２．２５％

５

邵国柱
２４０ １．５０％

６

顾洪钟
２１０ １．３１％

７

王军
１８０ １．１３％

８

顾义明
１８０ １．１３％

９

徐永华
１８０ １．１３％

１０

王汉明
１２０ ０．７５％

第四节 股票发行情况

１

、

发行数量
：

４

，

０００

万股
。

其中
，

网下发行
８００

万股
，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２０％

；

网上发行
３

，

２００

万股
，

占
本次发行总量的

８０％

。

２

、

发行价格
：

２０．５０

元
／

股
，

对应的市盈率为
：

（

１

）

５２．０３

倍
（

每股收益按照
２００９

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
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

（

２

）

３８．９７

倍
（

每股收益按照
２００９

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
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

３

、

发行方式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股票配售对象询价配售和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
合的方式

。

本次发行中通过网下配售向股票配售对象配售的股票为
８００

万股
，

有效申购为
７１

，

８４０

万股
，

有
效申购获得配售的比例为

１．１１３５８５７５％

，

认购倍数为
８９．８０

倍
。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
３

，

２００

万股
，

中签率为
０．５７９１６３９７８６％

，

认购倍数为
１７３

倍
。

本次网上网下发行均不存在余股
。

４

、

募集资金总额
：

８２

，

０００

万元
。

江苏天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０

日对发行人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

，

并出具了天衡验字
（

２０１０

）

０８２

号
《

验资报告
》。

５

、

发行费用总额
：

４１

，

７９１

，

５００

元
，

明细如下
：

项目 金额
（

元
）

承销及保荐费
３５

，

６６０

，

０００

审计费
１

，

４５０

，

０００

律师费
７３０

，

０００

法定披露费
３

，

５００

，

０００

印刷费
２００

，

０００

材料制作费
２０

，

０００

新股网上网下资金验证费
４０

，

０００

上市初费
３０

，

０００

首发登记费
１６０

，

０００

信息查询专项服务费
１

，

５００

合计
４１

，

７９１

，

５００

每股发行费用
：

１．０４

元
（

每股发行费用
＝

发行费用总额
／

本次发行股数
）

６

、

募集资金净额
：

７７８

，

２０８

，

５００

元
。

７

、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

７．５３

元
（

按照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经审计的净资产值加上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
，

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

８

、

发行后每股收益
：

０．３９

元
／

股
（

以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按照
发行后股本摊薄计算

）。

第五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
、

本公司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承诺
，

将严格按照中小企业板的有关规则
，

在公司股票上市后三个
月内完善公司章程等规章制度

。

二
、

本公司自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７

日刊登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前
，

没有发生可
能对本公司有较大影响的重要事项

，

具体如下
：

１

、

本公司严格依照
《

公司法
》、《

证券法
》

等法律法规的要求
，

规范运作
，

生产经营状况正常
，

主营业
务发展目标进展正常

。

２

、

本公司所处行业和市场未发生重大变化
。

３

、

本公司原材料采购价格和产品销售价格没有发生重大变化
。

４

、

本公司未发生重大关联交易
。

５

、

本公司未进行重大投资
。

６

、

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
（

或股权
）

购买
、

出售及置换
。

７

、

本公司住所没有变更
。

８

、

本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没有变化
。

９

、

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诉讼
、

仲裁事项
。

１０

、

本公司未发生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

１１

、

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发生重大变化
。

１２

、

本公司无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

第六节 上市保荐机构及其意见

一
、

上市保荐机构情况
上市保荐机构

：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张志刚
保荐代表人

：

徐海啸
、

邹玲
项目协办人

：

陈勇
联系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
９

号院
１

号楼信达金融中心
５

层
联系人

：

徐海啸
、

邹玲
、

徐存新
、

李文涛
、

陈勇
、

李军
、

刘磊
联系电话

：

０１０－６３０８１０８９

、

１１３８

、

１１３７

、

１０２７

传真
０１０－６３０８１０７１

二
、

上市保荐机构的推荐意见
上市保荐机构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信达证券
”）

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了
《

信达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南通江海电容器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上市保荐书

》，

信达证券的推荐意见如下
：

信达证券认为南通江海电容器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其股票上市符合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及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２００８

年修订
）

等国家有关法律
、

法规的有关
规定

，

南通江海电容器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
。

信达证券愿意推荐南通
江海电容器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

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

发行人：南通江海电容器股份有限公司

二O一O年九月二十八日

（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９号院１号楼信达金融中心）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中德安联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电话营销专用呼出号码公告

根据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促进寿险公司电话营

销业务规范发展的通知》要求，现将我公司电话营销专用呼出号

码公示如下：

中德安联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2010 年 9 月

�地 区 总 机

济南市 (0531)�8099�7688

深圳市 (0755)�2881�4066

深圳市 (0755)�2586�4353

广州市 (020)��2829�6099

并将与我公司合作的兼业代理机构电话营销专用呼出号码

公示如下：

地 区 总 机

济南市 (0531)�95568

深圳市 95599

成都市 95558


